　　　　　　
富民县财政局文件

〔A〕
〔公开〕
富财函〔2026〕3号

关于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65号
建议的函

彭艳琼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解决村（社区）干部养老保险稳定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议》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建议中关于“解决村（社区）干部养老保险稳定基层
干部队伍”的建议
关于“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村（社区）干部养老保障问题，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争取专项政策，支持并允许在职村干部挂靠政府统一购买养老保险，健全完善村干部养老保障机制。通过解决其后顾之忧，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回流农村，持续建强基层干部队伍，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的建议
村（社区）干部是基层治理的“主力军”、服务群众的“排头兵”，长期扎根一线承担政策落实、民生服务、矛盾调解、乡村振兴、平安建设等繁重工作，是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当前，我国已构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两大保障体系，辖区村（社区）干部可自主选择参保类型。按照《富民县关于建立村干部岗位补贴长效机制的实施方案》，在职村干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定额补助1200元/人/年。按照“先缴后补”原则，组织部牵头，县财政局配合，由各镇（街道）提供的村干部人员名单，在年初预算中安排村（社区）干部岗位补贴中已包含按照100元/人/月的保障标准足额测算村干部养老保险。
二、涉及建议内容开展的工作
当前富民县经济发展受到国内经济内需不足形成的经济下行压力冲击，造成县内各行业企业生产经营艰难、内生动力不足、赢利空间小的局面，加之自身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平衡和各项税费支持，政策的周期性调整对组织地方财政收入造成持续的减收影响，经济运行在持续承压中艰难前行；同时各项民生支出按国家政策扩面提标，本级财政负担的民政优抚、城乡医疗保险地方配套等支出压力巨大，加上债务还本付息、编外用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刚性支出不断增加，收入与支出形成巨大矛盾，财政资金调度在全力以赴优先保障“三保”和其他支出方面艰难平衡，财政“紧平衡”特征明显。尽管如此，富民县财政局始终将村（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的重要抓手，在2026年年初预算中安排村（社区）干部岗位补贴中已包含按照100元/人/月的保障标准足额测算村干部养老保险，每月随村干部报酬一起发放。村干部可按照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一安排虽不能完全等同于“挂靠政府统一购买养老保险”，但是切实减轻了村干部的个人缴费负担，初步实现了养老保险的制度覆盖。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关于提出的“向上级部门汇报争取专项政策，支持并允许在职村干部挂靠政府统一购买养老保险，健全完善村干部养老保障机制”的建议，直击痛点、贴合刚需，完全契合当前基层队伍建设和治理提质的工作需求。下一步，富民县财政局将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积极向上级争取政策与资金支持。会同组织、社工部、人社局等部门，联合向上级专题汇报富民县村干部养老保险面临的现实困境，争取上级出台统一政策，明确村干部养老保险可由乡镇或者县级政府作为参保单位，统一购买养老保险，并配套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二是持续优化现有预算保障机制。在财政运行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持续在年初预算中足额安排村干部养老保险补助，确保养老保险补助按时、足额发放到人，并接受审计和社会监督，让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解决好村干部养老的后顾之忧，对于稳定基层、吸引人才回流至关重要，富民县财政局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用力、久久为功，配合好相关部门不断完善村干部养老保险体系。
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附：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


                               富民县财政局
                               2026年6月25日

（联系人及电话：刘禹彤，6881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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